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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銀髮友善食品評選辦法 

2025.12.22 

壹、目的 

農業部為擴大臺灣農產食材之應用，協助銀髮友善食品產業發展，並以市場導向

引領研發及技術應用與升級，由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下稱主辦單位)主辦，

擬邀集臺灣有意發展銀髮友善食品之廠商參與產品評選與推廣活動，鼓勵業者以

Eatender產品為載體，與上游或/及下游業者共創與擴大銀髮友善生態圈，發揮與創造

1+1>2效益，以開創便利性鮮食及新方向，拓展臺灣銀髮友善食品新產品/新市場/新服

務。 

貳、 2026年銀髮友善食品評選 

一、活動期程 

(一) 報名時間：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2月26日，逾期恕不受理。 

(二) 入選評選結果公布：2026年5月15日前(視實際作業情形得予以調整)。 

(三) 獎項評選結果公布：2026年6月15日前(視實際作業情形得予以調整)。 

二、報名資格 

(一) 參賽廠商資格 

1. 登記證明：具合格工廠登記證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商業登記證、農

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證、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等證明

文件。 

2. 品管證明：製造工廠須符合食品工廠建築及設備設廠標準與食品良好

衛生規範(GHP)、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規定，並於「非登不可」食品

藥物業者登錄平台進行登錄。具CAS、HACCP、TQF、SQF、FSSC 22000、

ISO 22000、農產品產銷履歷、有機農產品驗證等產品相關品質證明佐

證資料者尤佳。小型地方特色產品廠商可提供產品自主管理計畫書、

產品安全與品質聲明書及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險相關證明文件，以

確保食品原料、製程、產品品質有合宜之管控。 

(二) 參選產品資格 

1. 須使用臺灣在地農產食材為原料，且占比需達15%以上註，並符合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之規範。 

註： 

(1) 若國產原料提及調味料之產品，佐證證明僅認列以下 3 項： 

A. 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 

B. 優良農產品標章 

C. 有機農產品標章 

使用原料產地證明書將不予認列。 

(2) 產品計算國產食材比例時，先扣除以水為食材的使用量(包含雞

精高湯、純茶等)，再依照其他食材使用量進行計算。 

2. 參選產品類別包含主食、主菜、配菜、湯品、乳品、飲品(即飲、沖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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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心(即食、沖泡)、休閒食品、RTC食材、調味料、餐食、其他(如雞

精高湯類產品等)，不包含錠劑、錠片、膠囊、粉末之純營養素補充品、

保健品、食品添加物等產品(如酵素等)。 

3. 以零售或業務用通路為銷售對象之包裝食品(具啟封辨識性、延長保存

期限、密封性、可擴大販賣範圍)，及具包裝之即食鮮食產品(需符合

即食鮮食散裝食品標示作業指引，且產品需標示保存方法或保存條件、

調理方法、營養標示、過敏原警語資訊等)。 

4. 產品調理方法之訂定需要符合法規規範(如冷凍非供即食之雞肉產品

復熱後中心溫度應達74°C以上等)，且產品於外包裝須有明確調理方

法與食用方式(如：微波700W加熱2min或以產品10公克加入90°C水

100公克沖泡，攪拌3min) 。 

5. 產品(RTC食材除外)內容物不得含不可食部分(如骨頭、魚刺、果核等)。 

6. 僅限已在實體或虛擬通路流通販售者(於2026年2月26日前上市流通)，

暫不受理開發中或未販售之產品。 

7. 凡已獲選之銀髮友善食品，主辦單位將不受理相同產品之報名。 

三、報名方式 

(一) 每家參賽廠商報名以5項產品為限。 

(二) 屬相同產品基底、僅因口味或調味差異而衍生之品項(如：同一沖泡粉系

列之茶口味、拿鐵口味)，限擇一口味作為代表產品報名。惟若產品因配

方組成或營養設計差異，導致營養素含量或質地特性顯著不同，得視為

不同產品報名。 

(三) 須於報名截止日前至報名系統(https://eatender.firdi.org.tw/event/contest)

填寫產品資料，並上傳同意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後送出審查，僅當報名系

統狀態顯示完成時，且依規定於期間內寄送產品樣品至主辦單位，始視

為報名程序成立，逾期未完成任一項，或因資料不全、錯誤致使主辦單

位無法判讀或聯繫，均即視同放棄資格，相關責任由參選廠商自負。 

(四) 每項報名產品皆須提供18份產品供審查作業之用(若該產品組成分較複

雜，會因質地量測需求增加產品提供數量)。請以掛號郵寄或快遞寄送至

主辦單位，未完整提供者等同放棄參選資格。保存期限低於14天者，須

事先與主辦單位聯繫後再寄送。若產品經審查未進入下一階段(含資格不

符或補件逾期等情形)，產品恕不退件。 

四、報名費用：現為推廣階段報名免費，原價20,000元/項。 

五、審查作業 

由主辦單位邀集生產品質管理、食品加工、營養醫護、咀嚼吞嚥、安養照護、

包裝設計、銷售通路、媒體等領域專家組成評選委員會(下稱委員會)，針對

產品生產品質管理及銀髮友善性等予以評選，評選分為三階段。 

(一) 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1. 具備登記證明與品管證明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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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過審查者即可進入第二階段評選。 

(二) 第二階段(入選評選) 

1. 評選方式：依廠商提出之產品報名資料及產品實體進行評選，由委員

會評選錄取獲「2026年銀髮友善食品」，得分排名前30名產品將進入

第三階段獎項評選(獲選產品數由委員會視情況調整之)。 

2. 評選基準： 

銀髮友善食品評選基準 

評分項 說明 

銀
髮
友
善
性(1

0
0

分) 

營養

機能 

(37.5

分) 

1. 產品營養設計貼合長者需求，單次食用建議量之熱量及營養素

比例與產品類別(見附件一)相呼應，如主食(碳水化合物為主)、

主菜(蛋白質為主)等。 

2. 產品包裝上營養標示每一分量與報名系統填寫每人每餐次建議

食用量相符。 

3. 需沖泡後食用之產品計算營養素含量時，以產品包裝所提供之

食用方法(如依比例加水沖泡稀釋後)進行計算。 

4. 含有益長者生理機能維持之適量營養素(如蛋白質、維生素、礦

物質、膳食纖維等)，且產品宣稱訴求合宜。 

5. 減少使用化學合成添加物，鈉含量及外加精緻糖量不宜過高。 

6. 符合銀髮友善食品營養友善標示規範(見附件二)為優。 

質地

特色 

(37.5

分) 

1. 具長者食用安全性： 

(1) 不得含有不可食成分(如骨頭、魚刺及果核等)。 

(2) 不宜含有完整堅硬具韌性質地食材(如堅果、纖維、軟骨、種

皮等)。 

(3) 不宜含有乾柴、散碎等難以成食團之成分。 

(4) 液體質地宜滑順均勻。 

2. 各項食材質地(如硬度、黏度)均一。 

3. 維持食物良好風味與外觀。 

4. 符合銀髮友善食品Eatender質地分級區分規格(見附件三)為優。 

5. 食品於標示之各種調理方法與食用方式具質地穩定性及友善

性。 

包裝

備餐 

(25

分) 

1.包裝安全性： 

(1) 包材安全性：產品包裝應符合包材及保存安全性，需符合食品

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的要求。 

(2) 避免危險和傷害：如銳利邊緣、可直接加熱產品需提供防燙醒

語等。 

2.包裝啟封性： 

(1) 啟封標示：開啟處應可直覺辨識，並以文字或圖解說明開啟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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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啟封方式：封口應完整易開封，產品包裝形狀應適合整體重量

和尺寸，以利拿取握持，並有防滑等設計。 

3.使用性及備餐便利性： 

依零售型及業務型包裝分述如下： 

(1) 零售型包裝 

A. 易用性：包裝從打開到倒空內容

物期間可保持穩定，避免內容物

在倒出時噴濺或灑出。 

B. 備餐便利性：程序簡便、易操作

且搭配性高，提供合宜烹調方式

指引，分量設計宜考量一次性食

用完畢或加料再料理成單人份

菜色的彈性。 

C. 標籤/警語：包裝說明文字宜依

資訊重要性，搭配字體大小、加

粗與背景顏色對比，輔以區塊式

呈現，若文句過長，建議增加輔

助線或符號設計區隔，增進易讀

性，或以圖示說明，以利長者快

速理解。 

(2) 業務型包裝 

A. 易用性：包裝從打開到

倒空內容物期間可保持

穩定，避免內容物在倒

出時噴濺或灑出。 

B. 備餐便利性：應標示加

熱調理條件 (如烹調方

式、時間、溫度)，內容

物易取用並可完全取出

(倒空)。 

C. 標籤/警語：重要資訊(如

品名、產品效期)放置於

包裝顯眼處。 

4.易儲存性：包含開封前保存、重新密封及開封後儲存，應提供各

階段保存條件及儲存指引，依零售型及業務型包裝分述如下： 

(1) 零售型包裝 

A. 開封前：以文字或圖示標示保

存方式。 

B. 重新密封：多人份產品搭配分

次使用小包裝或啟封保存便

利設計(如夾鏈袋、附密封蓋

罐子等)。 

C. 開封後：儲存期間包裝可保有

良好的衛生安全。 

(2) 業務型包裝 

A. 開封前：當一個包裝容器含

有多個內包裝時，需每個包

裝皆有必要資訊(如產品效

期、品名)。 

B. 重新密封：產品具啟封保存

便利設計(如夾鏈袋、附密

封蓋罐子等)。 

C. 開封後：當一個包裝容器含

有多個內包裝時，應標註開

封後的保存方式，並於儲存

期間包裝可保有良好的衛

生安全。 

5.垃圾處理：如提供回收分類指引標示、避免產品過度包裝及考量

永續性使用環保包材等。 

新產品加

分 項 (+10

分) 

為鼓勵廠家投入銀髮友善食品研發，凡於2025年3月1日至2026年

2月26日上市之新型態產品、改良新品或新包裝型態產品參加評

選，經審核可獲總分額外之加分，最高以10分計。 

3. 結果通知：主辦單位將以電子郵件通知獲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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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階段(獎項評選) 

1. 評選方式：由第二階段排名優異之獲獎廠商進行產品簡報介紹，指派

人員至評選會議地點進行調理製備提供試吃品評，並接受詢答。 

2. 產品寄送：進入獎項評選之廠商須依主辦單位會議通知，於一週前提

供產品簡報與10份完整包裝產品和足夠評審品評之數量(以信件通知)，

請以掛號郵寄或快遞宅配至主辦單位，未完整提供者等同放棄參選資

格。 

3. 評選基準： 

銀髮友善食品獎項評選基準 

評分項 說明 

銀髮友善亮點(50分) 

產品基於長者飲食需求所進行的加工技術、營養設計、

食材選擇、品質管理、操作方式、包裝設計等面向之創

新或調整設計概念。 

市場潛力(20分) 
產品於臺灣銀髮餐食市場定位、目標客群與行銷推展等

面向之市場潛力。 

試吃品評(30分) 產品口感、外觀及風味呈現貼近長者飲食需求。 

國產食材使用比例

(加分項) 

為鼓勵業者多元使用優質臺灣在地特色農產食材，產品

使用國產原料之比例越高則分數越高，最高以10分計。 

4. 獎項說明： 

獎項名稱 說明 

銀髮友善食品金饌獎 總分第一名至第三名者。 

銀髮友善食品質地友善獎 

使用適宜加工技術生產，食品質地均一與穩定，於

適口大小經咀嚼、壓碎混合可成濕潤食團，符合長

者飲食型態並具良好風味與外觀，且產品質地等級

需符合質地友善性任一等級。 

銀髮友善食品營養友善獎 

配合產品類別特徵，原配料善用食材特性(如本身具

營養機能性、全物利用等)、無/少添加，投入合宜加

工技術，並搭配適合分量，成分貼合長者營養補給

需求且產品設計具創新性，營養宣稱符合「包裝食

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法規規範及銀髮友善食品

營養友善標示規範中相關營養素規範。 

銀髮友善食品包裝友善獎 
包裝設計最具銀髮友善性(易開啟、具保存便利性、

圖文資訊正確易讀、包材具安全性)者且具創新性。 

銀髮友善食品商業潛力獎 最具商業價值及發展潛力等新穎性特色者。 

銀髮友善食品食材創新獎 

為鼓勵業者多元利用在地特色食材、增加國內農產

副產物及格外品的利用率，產品需使用國產農產原

料比例達30%以上，展現創新產品型態之加工應用。 

5. 注意事項：各獎項由委員會擇優頒發，獲選名額及新增獎項得由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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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視實際評選彈性調整。 

六、獲選產品之權利與義務 

入選績優產品皆可獲農業部補助，免費參與下列產品推廣活動。 

(一) 授予標示 

1. 授予使用特定廣宣文字：獲選產品得以使用特定廣宣文字，如：產品

名稱獲選農業部指導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主辦之2026年銀髮友善食

品，或產品名稱榮獲農業部評選之2026年銀髮友善食品。獲選銀髮友

善食品之產品廠商及合作銷售通路得提出申請，經主辦單位查核並授

權同意後得使用。期程為申請完成日至隔年年底，如欲延長使用期間

須於每年11月提出申請，然為與不同年度銀髮友善評選產品區隔，廣

宣內容須標註獲選年份。 

2. 使用銀髮友善食品標誌與標準字：獲選產品可提出「銀髮友善食品標

誌與標準字」(見圖1-2)使用申請，該標誌不得用於表彰企業或該企業

未獲選產品，且須依「2026年銀髮友善食品獲選產品標誌及標準字使

用規範(見附件四)」使用。 

 

 

 

 

 

圖1 銀髮友善食品標誌 圖 2 中/英文標準字 

3. 授予使用銀髮友善食品質地友善標示：獲選產品可提出「銀髮友善食

品質地友善標示」(見圖3-5)之使用申請，該標示不得用於表彰企業或

該企業未獲選產品，標示等級須依「銀髮友善食品Eatender質地分級區

分規格(見附件三)」判定結果而定，並依規範使用(見附件五)。 

 

 

圖3、銀髮友善食品質地友善標示 (A版) 

 

 

圖4、銀髮友善食品質地友善標示 (B版) 

 

 

 

圖5、銀髮友善食品質地友善標示 (C版) 

高年級生的在地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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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授予使用銀髮友善食品營養友善標示：獲選產品可提出「銀髮友善食

品營養友善標示」(見圖6-8)之使用申請，該標示不得用於表彰企業或

該企業未獲選產品，並依規範使用(見附件五、附件六)。 

 

圖6、銀髮友善食品營養友善標示(單一營養標的標準組合模式) 

 

 

圖7、銀髮友善食品營養友善標示(多種營養標的標準組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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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銀髮友善食品營養友善標示(與質地友善標示組合模式) 

(二) 質地友善性輔導 

1. 依「銀髮友善食品Eatender質地分級區分規格」，提供產品質地等級。 

2. 銀髮友善食品質地友善標示者，具分級標示產品之質地品質管理程序

優先輔導資格。 

3. 獲獎項業者，具銀髮友善食品質地分級輔導優先資格。 

(三) 餐食共創設計輔導 

獲獎項業者並申請銀髮友善食品 Eatender 標誌者，具銀髮餐食共創設計

工作坊輔導優先資格。工作坊將視業者需要，提供特定產業趨勢及新產

品案例、鎖定目標居家長者或孝親族群飲食需求，著手產品及服務創新

設計與優化。 

(四) 銷售通路專區設立與串流媒合 

1. 申請產品標示Eatender者，具通路Eatender專區與行銷推展優先推薦資

格。 

2. 提供銀髮友善食品Eatender資料庫銷售通路串流服務，協助銷售。 

3. 提供通路媒合服務，促進廠商得獎產品於合作銷售場域販售機會。 

(五) 行銷推廣 

1. 於食品展或高齡相關展會辦理產品發表活動：為提升銀髮友善食品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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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產品的曝光度，主辦單位將於食品展或高齡相關展會協同廠商設立

銀髮友善區，並設攤展示2026年銀髮友善食品獲選產品與進行相關推

廣活動等帶動產業鏈交流互動，促進媒合機會發掘商機。 

2. 舉行頒獎儀式：主辦單位將安排於食品相關研討會或展覽等場合公開

表揚與頒獎。 

3. 授權使用Eatender相關行銷素材(如Eatender動畫、食譜、影片等)。 

4. 發布獲選產品新聞稿與宣傳品：農業部發布獲選產品新聞稿、主辦單

位於銀髮友善食品網站與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官網公開刊

登獲選產品資訊並製作宣傳品，主動提供食品或長照產業關聯之公協

會機關團體協助發放與宣傳。 

5. 活動網頁曝光：獲選2026年銀髮友善食品發布於評選活動網頁，提供

大眾檢索，並收錄至農業部銀髮友善食品Eatender資料庫。 

6. 年度推廣活動內容包括獲選產品廣宣、頒獎、產品展示、試吃體驗、

媒合等，亦會視資源機動調整。 

(六) 獲選產品之義務：適當協助主辦單位相關推廣活動之進行，例如：產品

宣傳資料提供、推廣影片拍攝、產品試吃活動、產品設攤等。 

七、入選產品優化審查申請 

因品名異動、產品優化、原物料調整等因素可申請異動，經審查通過後，獲

入選產品相關之權利。 

(一) 生產品質管理(如生產線移至新廠、新通過認證、代工廠異動等) 

(二) 營養成分(如原料異動、配方異動等) 

(三) 質地(質地調整優化) 

(四) 包裝分量(如分量異動、包材材質異動、包裝設計異動等) 

八、注意事項 

(一) 參加者請詳閱評選辦法且遵守各項規定及要求。 

(二) 參加者須負責報名填寫資料正確性，如資料錯誤影響評選資格與獲選產

品之權利，不得提出異議。 

(三) 參賽產品如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查證屬實者，除依相關法規處理，並取

消參賽資格暨追回已頒發之獎狀、獎座、Eatender標誌、質地友善標示授

權、營養友善標示授權、補助金及本活動所提供之相關權利： 

1. 參賽及獲選產品經查所使用原料非為臺灣在地農產作物。 

2. 參賽及獲選產品經人檢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著作權相關法令。 

3. 參賽及獲選產品檢舉涉及違反食品衛生相關等法規。 

4. 參賽及獲選產品後續商品銷售或推廣作為，有損主辦單位及該評選之

形象精神或其他權益，應自負法律責任。 

(四) 參加者於報名及評選所提供之相關產品，恕不退件。 

(五) 凡參加者均視為認同並接受本活動辦法之各項規定，本活動辦法若有未

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變更本活動辦法或本活動推廣措施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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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聯絡方式 

【報名聯繫】 

聯絡人：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銀髮友善食品研究團隊｣陳俐廷副研究員 

地址：300193 新竹市食品路331號 

電話：03-5223191轉分機789 

電子信箱：clt@firdi.org.tw 

 

【產品寄送】 

聯絡人：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銀髮友善食品研究團隊｣林冶融副研究員 

地址：300193 新竹市食品路331號 

電話：03-5223191轉分機755 

電子信箱：yjlin@fird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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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銀髮友善食品產品類別說明表 

 

類別 定義說明 建議營養組成基準 產品範例 

主食 

以碳水化合物為主，可提供

飽足感，為全穀類、根莖類

等富含澱粉的產品 

每單次食用建議攝取量，所含之熱

量介於 200-500 大卡，來自碳水化

合物之熱量占比 50%(含)以上 

飯食、麵食等 

主菜 

以蛋豆魚肉類為主，具足夠

分量並可提供一餐中主要

的蛋白質與油脂來源 

每單次食用建議攝取量，所含之蛋

白質高於(含)14 公克 
肉排、魚排、肉丸等 

配菜 

以分量較小蛋豆魚肉類或

蔬菜類供餐，或混合二種類

之菜餚 

每單次食用建議攝取量，所含之熱

量不高於 150 大卡 

混炒菜餚(如番茄豆

腐、魚香茄子、彩椒

雞丁)、肉鬆、蒸蛋等 

湯品 
常與正餐搭配食用，水分比

例高，多為鹹式調味 

每單次食用建議攝取量，所含之鈉

含量低於 800 毫克，另高於(含)400

毫克者應標示「產品每日建議攝取

量 oo 公克/毫升，所含鈉含量為每

日鈉建議攝取量之 oo%，請注意攝

取」等類似等同詞句 

魚湯、雞湯、燉品等 

乳品 
以生乳、鮮乳或其他乳製品

為原料製成之產品 
乳成分含量大於 50% 

鮮乳、保久乳、乳飲

品、發酵乳、起司等 

飲品 
除液態乳之外，可直接飲用

或沖調後飲用的液體產品 

需沖泡後食用之產品計算營養素含

量時，以產品包裝所提供之食用方

法(如依比例加水沖泡稀釋後)進行

計算。計算後產品單次食用建議攝

取量，所含之外加精製糖不得高於

25 公克(每日糖建議攝取量 1/2)，另

外加精製糖高於(含)8 公克者(每單

次外加精製糖含量 1/3)應標示「產

品每日建議攝取量 oo 公克/毫升，

所含外加精製糖量為每日糖建議攝

取量之 oo%，請注意攝取」等類似

等同詞句 

果汁、穀豆漿、茶、

沖泡飲等 

點心 

熱量較主食低、分量較小，

食用時機多在三餐間隔，可

補充正餐不足及具補充營

養素之功用 

每單次食用建議攝取量，所含之熱

量介於 100-300 大卡 

粥品、湯包、甜湯、

麵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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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食品 閒暇時解嘴饞之食品 

每單次食用建議攝取量，所含之鈉

含量低於 800 毫克，且外加精製糖

不得高於 25 公克 

肉乾、果乾、膨發食

品等 

RTC 食材 
經前處理可便利烹調之即

煮食材(非熟品) 
依照其成品類別為營養基準依循 

生鮮雞肉片、生鮮魚

切片、截切蔬菜等 

調味品 
用於強化食品香氣及嚐味

之調味醬料 

每單次食用建議攝取量，所含之鈉

含量低於 800 毫克 
抹醬、風味調味料等 

餐食 

以飯麵或其他主食為主原

料，佐以禽畜、水產、蔬菜

等調理菜餚，經配膳組合

(或混合拌炒)之產品(須符

合 HACCP規範且標明營養

標示)。 

每單次食用建議量之熱量介於 400-

800 大卡，且蛋白質 20 公克(含)以

上，或每日食用建議量達 1,300-

2,150 大卡*，且蛋白質 60 公克（含）

以上 

便當、盒餐、鍋物 

炒飯、燴飯、燉飯 

水餃等 

其他 

難以歸類至上述類別或具

特定保健功能的非膠囊錠

劑產品 

- 
雞精、魚精、益生菌

軟糖、高湯等 

備註：*1,300-2,150 大卡為根據第八版 DRIs 中，71 歲以上長者建議攝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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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銀髮友善食品營養友善標示規範 

 

一、產品符合以蛋白質及熱量為標的，符合每 100 公克(毫升)含有 100 大卡熱量

以上，且每 100 公克固體含 6 公克以上蛋白質或每 100 毫升液體含 3 公克

以上蛋白質。 

二、產品符合以膳食纖維為標的，符合每 100 公克固體含 3 公克以上膳食纖維

或每 100 毫升液體含 1.5 公克以上膳食纖維。 

三、產品符合以鈣為標的，符合 100 公克固體含 180 毫克以上鈣或每 100 毫升

液體含 90 毫克以上鈣。 

四、銀髮友善食品營養友善標示規範符合衛生福利部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

「包裝食品營養宣稱應遵循事項」之「可補充攝取」中膳食纖維、鈣營養宣

稱規範。第一欄所列營養素標示「來源」、「供給」、「含」或「含有」時，該

食品每 100 公克之固體(半固體)、每 100 毫升之液體或每 100 大卡之液體所

含該營養素量必須分別達到或超過本表第二欄第三欄第四欄所示之量(見下

表)。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營養素 
固體(半固體) 

100 公克 
液體 100 毫升 液體 100 大卡 

蛋白質 6 公克 3 公克 3 公克 

膳食纖維 3 公克 1.5 公克 1.5 公克 

鈣 180 毫克 90 毫克 60 毫克 

註：無特殊族群訴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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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銀髮友善食品 Eatender 質地分級區分規格 

 

 

 

 

 

 

 

 

 

 

 

 

 

 

 

 

 

 

 

食品質地分級將考量硬度上限值及感官區分結果，綜合評估而訂定。 

如食品會儲存後自然產生離水現象，須加註「食用前需去除水分」之警語、或以建議

使(食)用方式減除離水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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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2026 年銀髮友善食品獲選產品標誌及標準字使用規範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銀髮友善食品研究團隊 

 

一、為利於銀髮友善食品之廠商進行產品推廣，提升消費者認知，促進銀髮食品產業

製造端與需求端的活絡，獲選「2026 年銀髮友善食品」之產品廠商得提出申請，

經主辦單位查核並授權同意後使用相關廣宣文案或銀髮友善食品標誌或標準字。

產品如有包裝、文案等變更，應再次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請。銀髮友善食品標誌或

標準字之使用，須符合 2026 年銀髮友善食品獲選產品標誌及標準字使用規範(如

附件)，且主辦單位保留廠商付費後始得使用之可能。 

二、獲選產品應以「標誌」或是「標誌搭配標準字」擇一方式進行宣傳。 

三、獲選銀髮友善食品之產品宣傳具標誌使用權。 

使用方式 1：圖 使用方式 2：圖+文(橫式) 使用方式 3：圖+文(直式) 

   

 

  

 

  

 

 
 

 

 
 

 

 
 

 

  

 

 
 

高年級生的在地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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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搭配標準敘述使用規範 

(一) 獲選銀髮友善食品之產品僅限搭配以下標準敘述： 

1.(產品名稱)獲選農業部指導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主辦之 OOOO 年銀髮友善食

品 

2.(產品名稱)榮獲農業部評選之 OOOO 年銀髮友善食品 

3.OOOO 年銀髮友善食品獎 

4.OOOO 年農業部銀髮友善食品獎 

5.農業部 OOOO 年銀髮友善食品獎 

6.OOOO 年農業部評選獲獎產品 

7.農業部 OOOO 年評選獲獎產品 

(二) 獲選銀髮友善食品各別獎項產品僅限搭配以下標準敘述： 

1.(產品名稱)獲選農業部指導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主辦之 OOOO 年銀髮友善食

品金饌獎 

2.(產品名稱)榮獲農業部評選之 OOOO 年銀髮友善食品金饌獎 

3.OOOO 年銀髮友善食品金饌獎 

4.OOOO 年農業部銀髮友善食品金饌獎 

5.農業部 OOOO 年銀髮友善食品金饌獎 

說明：獎項文字部分，可依廠商實質獲選產品獎項進行更替(文字替換方式如下表)。 

序號 獎項 獎項(簡稱) 

1 銀髮友善食品金饌獎 金饌獎 

2 銀髮友善食品質地友善獎 質地友善獎 

3 銀髮友善食品營養友善獎 營養友善獎 

4 銀髮友善食品包裝友善獎 包裝友善獎 

5 銀髮友善食品商業潛力獎 商業潛力獎 

6 銀髮友善食品食材創新獎 食材創新獎 

註：各獎項由委員會擇優頒發，獲選名額得由委員會視實際評選彈性調整。 

(三) OOOO應自行帶入該產品獲選年份。 

(四) 本標準字不得單獨使用，且本標誌及標準字使用權僅適用於獲選及經申請核

可產品，不得用於同系列相關未獲選及未經申請核可之產品宣稱。 

(五) 申請廠商之其他未獲選及未經申請核可之產品不得使用、模仿或利用隱晦、

語意曖昧之文字描述造成消費者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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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若獲選產品為組合性包裝產品，僅可標示於組合外包裝上，不得標示於組合

包裝內之個別產品包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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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2026 年銀髮友善食品獲選產品質地友善標示及標準字使用規範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銀髮友善食品研究團隊 

 

一、為利於銀髮友善食品之廠商進行產品推廣，提升消費者認知，促進銀髮食品產業

製造端與需求端的活絡，獲選「2026 年銀髮友善食品」之產品廠商得提出申請，

經主辦單位查核並授權同意後使用相關廣宣文案或銀髮友善食品質地標示或標

準字。產品如有包裝、文案等變更，應再次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請。銀髮友善食品

質地標示或標準字之使用，須符合 2026 年銀髮友善食品獲選產品質地友善標示

及標準字使用規範，且主辦單位保留廠商付費後始得使用之可能。 

二、獲選產品應以「質地友善標示」或是「質地友善標示搭配標準字」擇一方式進行

宣傳。 

三、獲選銀髮友善食品之產品質地友善標示使用規範 

(一) 中文標準字是以華康圓體字型為主要架構，並加以修飾與調整，其外型、字

體間距、各相對位置及比例，均經過精緻化及視覺修正，應用時不得任意更

換及變形，以保持視覺一致性。 

(二) 標示與標準字之組合使用應視設計需求而定，但是任何情況下均不得任意更

動標誌與標準字之比例、組合間之距離、位置等關係，以免形成不佳之視覺

效果。 

(三) 依實際需求之大小作等比縮放時，放大使用無極大限制:但基本組合高度低於

最小組合規範，即有模糊不明之虞，故為保持最佳視覺效果，縮小時不可小

於最小使用極限(最小使用規範標誌高度不得小於 12mm)。 

 

 

 

 

 

 

 

 

 

(四) 英文標準字是以 Linotte 字型為主要架構，並加以修飾與調整，其外型、字體

間距、各相對位置及比例，均經過精緻化及視覺修正，應用時不得任意更換

及變形，以保持視覺一致性。 

(五) 標示與標準字之組合使用應視設計需求而定，但是任何情況下均不得任意更

動標示與標準字之比例、組合間之距離、位置等關係，以免形成不佳之視覺

效果。 

(六) 依實際需求之大小作等比縮放時，放大使用無極大限制；但基本組合高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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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最小組合規範，即有模糊不明之虞，故為保持最佳視覺效果，縮小時不可

小於最小使用極限(最小使用規範標誌高度不得小於 11mm)。 

 

 

 

 

 

 

 

 

 

四、獲選銀髮友善食品之產品質地友善標示組合使用規範 

(一) 本標示使用時須考量視覺獨立性及顯著性，以塑造鮮明印象，因此在任何時

候之下使用，均應遵守本頁之規範，以免形成不良視覺效果。 

(二) 無背景色時，標示組合應為標準色。 

(三) 配合包裝印製用色需求，標示可整體統一以質地標準色進行使用。 

(四) 標示及圖樣的尺寸及長寬比可依包裝設計需求改變，只要不影響辨識即可。 

 

 

 

 

 

 

 

 

 

 

 

 

 

 

 

 

 

 

 

五、獲選銀髮友善食品之質地友善標示標準色規範 

(一) 標準色彩是呈現品牌形象重要的關鍵，透過色彩系統的標準化，當大眾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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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色彩的呈現，將自然地聯想到銀髮友善食品。 

(二) 不同媒介與材質都有可能導致色彩誤差，為確保色彩呈現的一致與準確性，

無論是印刷或網路多媒體上的色彩運用，均有固定的色彩比例或指定的色票

編號，應注意色彩的準確性，依實際狀況調整。 

(三) 容易咀嚼：標示顏色應以國際標準色卡(Pantone Matching System)色票系統之

表情(137C、Orange 021C)及文字(Black)多色印刷。 

(四) 牙齦咀嚼：標示顏色應以國際標準色卡(Pantone Matching System)色票系統之

表情(137C、Orange 021C)及文字(2935 PC)多色印刷。 

(五) 舌頭壓碎：標示顏色應以國際標準色卡(Pantone Matching System)色票系統之

表情(137C、Orange 021C)及文字(172 PC)多色印刷。 

(六) 無須咀嚼：標示顏色應以國際標準色卡(Pantone Matching System)色票系統之

表情(137C、Orange 021C)及文字(368 PC)多色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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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2026 年銀髮友善食品獲選產品營養友善標示及標準字使用規範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銀髮友善食品研究團隊 

 

一、為利於銀髮友善食品之廠商進行產品推廣，提升消費者認知，促進銀髮食品產業

製造端與需求端的活絡，獲選「2026 年銀髮友善食品」之產品廠商得提出申請，

經主辦單位查核並授權同意後使用相關廣宣文案或銀髮友善食品營養友善標示

及標準字。產品如有包裝、文案等變更，應再次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請。銀髮友善

食品營養標示及標準字之使用，須符合 2026 年銀髮友善食品獲選產品營養友善

標示及標準字使用規範，且主辦單位保留廠商付費後始得使用之可能。 

二、銀髮友善食品營養友善標示以銀髮友善食品標誌為基礎，承襲 Eatender 快樂微笑

及飲食互助意象，並考量質地友善標示搭配一致性，與「蛋白質及熱量」、「膳食

纖維」、「鈣」相應的營養標的結合。 

三、獲選銀髮友善食品之產品營養友善標示使用規範 

(一) 中文標準字是以華康圓體字型為主要架構，英文標準字是以 Linotte 字型為主

要架構，並加以修飾與調整，其外型、字體間距、各相對位置及比例，均經

過精緻化及視覺修正，應用時不得任意更換及變形，以保持視覺一致性。 

(二) 標示與標準字之組合使用應視設計需求而定，其中標準字「銀髮友善食品」、

「營養友善」、「Eatender」三種可選擇，但是任何情況下均不得任意更動標示

與標準字之比例、組合間之距離、位置等關係，以免形成不佳之視覺效果。 

(三) 依實際需求之大小作等比縮放時，放大使用無極大限制；但基本組合高度低

於最小組合規範，即有模糊不明之虞，故為保持最佳視覺效果，縮小時不可

小於最小使用極限，相關規範如下表。 

   

 
 

 

 

四、獲選銀髮友善食品之營養友善標示色彩應用規範 

(一) 標準色彩是呈現品牌形象重要的關鍵，透過色彩系統的標準化，當大眾看到

其色彩的呈現，將自然地聯想到銀髮友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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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媒介與材質都有可能導致色彩誤差，為確保色彩呈現的一致與準確性，

無論是印刷或網路多媒體上的色彩運用，均有固定的色彩比例或指定的色票

編號，應注意色彩的準確性，依實際狀況調整。 

(三) 銀髮友善食品營養友善標示共有標準彩色版、單色反白版、單色黑字版，如

下表所示。 

   

(四) 蛋白質及熱量：標示顏色應以國際標準色卡(Pantone Matching System)色票系

統之 Eatender 標誌(137C、Orange 021C)及標準字(3517 C)多色印刷。 

(五) 膳食纖維：標示顏色應以國際標準色卡(Pantone Matching System)色票系統之

Eatender 標誌(137C、Orange 021C)及標準字(340 C)多色印刷。 

(六) 鈣：標示顏色應以國際標準色卡 (Pantone Matching System)色票系統之

Eatender 標誌(137C、Orange 021C)及標準字(661 C)多色印刷。 

五、獲選銀髮友善食品之產品營養友善標示組合禁止使用規範 

(一) 本標示使用時須考量視覺獨立性及顯著性，以塑造鮮明印象，因此在任何時

候之下使用，均應遵守最新版銀髮友善食品獲選產品營養友善標示及標準字

使用規範及使用手冊(參考官網公告)，不可試圖改變或設計本標示，以免形

成不良視覺效果，包含如下： 

1. 標示勿任意變形、拆解、改變組合、移除文字與更改大小 

2. 標示使用色彩以第五點標準色規範為主，禁止使用非規範顏色 

3. 單色標示勿任意使用漸層填色 

4. 禁止在標示周圍有增加有色邊框、色塊 

5. 標示顏色與背景色色相不可太過相近 

(二) 無背景色時，標示組合應為標準色，然為配合申請者之實務產品包裝設計需

求，顏色部分若有特殊需求，可向主辦單位申請單色印刷設計組合。 

(三) 單色使用時機為產品包裝設計編排時，需要簡化顏色，避免過於複雜而造成

互相干擾的情況，使用時應遵守並確保應用各類印刷材質。 

 


